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

银监发〔2009〕48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工作,根

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办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的指导意见》等,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按照《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经省级政府主管

部门批准、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在县(市)及县(市)以下

地区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第二章 准入条件

第三条 拟改制小额贷款公司须符合《指导意见》的审慎

经营要求。

第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除满足《村镇

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规定外,还须满

足下列条件:

(一)召开股东(大)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

意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债权



债务处置、改制工作作出决议。债权债务处置应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二)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健全、经营状况良好、

信誉较高,且坚持支农服务方向。

1．各治理主体职责明确,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清晰,治理

目标科学,考核激励机制有效,信息披露透明。

2．具有完备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覆盖各业务流程和各

操作环节,且执行到位。

3．有良好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

4．按《指导意见》新设后持续营业3年及以上;清产核资

后,无亏损挂账,且最近 2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资产风险分类

准确,且不良贷款率低于 2%;已足额计提呆账准备,其中贷款

损失准备充足率130%以上;净资产大于实收资本。

5．资产应以贷款为主,最近四个季度末贷款余额占总资产

余额的比例原则上均不低于75%,且贷款全部投放所在县域。

6．最近四个季度末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

均不低于60%。

7．单一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单一集团

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

8．抵债资产余额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

(三)已确定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拟作为主发起人。

(四)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推荐其改制设立村镇银行,同时对

其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经营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五)未设村镇银行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的小额贷

款公司原则上优先改制。

(六)银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三章 程序和要求

第五条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应当成立筹建

工作小组,设立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应当委托筹建工作小组为申

请人。筹建工作小组由主发起人、小额贷款公司等有关单位组

成,负责相关改制工作。

第六条 筹建工作小组须严格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要求,做好改制设立村镇银行筹建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按

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

等有关要求落实筹建、开业阶段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筹建工作小组须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拟

改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清产核资,同时对其管理状况进行专项

审计。清产核资基准日原则上选定在清产核资工作开始时的上

季末。筹建工作小组应对清产核资结果和审计结果进行复查。

第八条 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后,筹建工作小组、小额贷款

公司和中介机构应对净资产结果进行确认,签定净资产确认书,

并根据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净资产处置方案对净

资产进行处置。

第九条 拟改制设立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其资质、持股比

例等必须符合《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不愿意作为发起

人、不符合村镇银行发起人资格或持股要求的,申请人应在申



报开业前完成相关股权转让或清退等工作。

第十条 有关工作完成后,筹建工作小组应按照《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

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

等要求,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交改制设立村镇银行的筹建

和开业等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产核资基准日与申请筹建日期

不得超过3个月。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筹建,除提交《村镇银行组建审批

工作指引》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股东(大)会同意改制的决议书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

(二)清产核资报告、管理状况专项审计报告;

(三)上一经营年度审计报告;

(四)净资产确认书及分配报告;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拟作为主发起人的书面声明;

(六)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意见;

(七)小额贷款公司设立批复文件及营业执照;

(八)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开业申请材料同《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规定材料。

第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村镇银

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规定的权

限、程序和时限,受理、审查并决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

镇银行的筹建和开业等行政许可事项。



第十三条 筹建工作小组在收到核准开业的批复文件后,

要及时按法定程序解散小额贷款公司并注销营业执照,凭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指导监督,严把准

入关,确保改制工作依法合规、稳步推进。

第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严格按照《村镇银行管理

暂行规定》、《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等有

关文件要求,加强对改制后村镇银行的持续监管,确保其稳健

发展。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未尽事项,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村镇

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规定执

行。

第十七条 各银监局可根据本暂行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

二○○九年六月十二日


